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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鉴定教育培训规定》的通知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

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： 为了提高司法鉴定人的

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，加强司法鉴定人队伍建设

，规范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工作，促进司法鉴定事业的健康

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司法部《司法鉴定机构登

记治理办法》和《司法鉴定人登记治理办法》，司法部制定

了《司法鉴定教育培训规定》，现印发各地。各地在执行中

碰到的问题和相关建议，请及时报告给司法部。 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司法部 二00七年十一月一日 司法鉴定教育培训规定 第一

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司法鉴定队伍的政治素质、业务素

质和职业道德素质，保障司法鉴定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

、法规和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治理办法》、《司法鉴定人登

记治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

于申请和已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的人员。 本规定所称的

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包括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。 第三条 司法鉴

定教育培训工作根据国家"先培训后上岗"和终身教育的要求

，坚持统筹规划、分级负责、按需组织、分类实施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司法鉴定人应当积极参加教育培训，学习政治理论和

业务知识，不断提高执业能力和水平，加强职业道德修养。 

司法鉴定人接受岗位培训后，方可以司法鉴定人的名义独立

进行执业活动；司法鉴定人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是申报

评定司法鉴定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条件之一。 第五条 司



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，组织本机构司法鉴定人

参加教育培训。 司法鉴定机构组织教育培训的情况，纳入对

其进行资质评估、考核评价的内容。 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负

责对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规划、组织和指导，对司法

鉴定机构及其司法鉴定人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进行监督、检

查。 第二章 岗位培训 第七条 岗位培训是指以适应职业岗位

任职的需要，达到司法鉴定岗位资质要求和执业能力为目的

的学习和培训活动。 岗位培训的对象包括申请司法鉴定执业

的人员和已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尚未独立执业的人员。 

岗位培训的内容包括国家有关政策方针、鉴定业务知识、相

关法律知识、职业道德、职业纪律和执业规则等。 第八条 岗

位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和转岗培训。 岗前培训是指对未取得司

法鉴定人执业证书的人员和已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尚未

独立执业的人员进行的培训。培训对象是相同专业的人员。 

转岗培训是指对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已经执业和尚未独

立执业的人员进行的培训。培训对象是相关专业的人员。 第

九条 岗前培训方案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并组织实施。岗

前培训应当统一培训内容、统一培训要求、统一培训时间、

统一考核形式和统一颁发证书。 转岗培训方案由司法部制定

并指导实施。 第十条 岗位培训应当在司法部或者省级司法行

政机关确定的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和培训机构进行。 第

三章 继续教育 第十一条 继续教育是指司法鉴定人执业后，为

进一步改善知识结构、提高执业能力而进行的学历教育和非

学历教育。 第十二条 继续教育的目的是不断提高司法鉴定人

的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司法鉴定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



、新方法。 第十三条 继续教育实行年度学时制度。司法鉴定

人参加继续教育，每年不得少于40学时。 继续教育的每学时

为50分钟。 第十四条 司法鉴定人参加下列活动的，计入学时

： （一）司法部或者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或者委托举办的

研讨、交流和培训； （二）司法部或者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认

可的国内、国外的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开展的相关专业学历

教育和进修； （三）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认可，由所在业务主

管部门或者行业组织开展的专业对口的研讨、交流和培训； 

（四）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对口专业教育； （五）国际性司

法鉴定研讨、交流和培训； （六）司法部或者省级司法行政

机关认可的其他教育培训。 第十五条 司法鉴定人参加国际性

研讨、交流和培训的，计16学时；参加全国性研讨、交流和

培训的，计12学时；参加省级研讨、交流和培训的，计8学时

；参加其他教育培训活动计入学时的标准由司法部或者省级

司法行政机关另行确定。 第十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每年应当在

规定的时间内，将本机构司法鉴定人参加继续教育活动的有

关证实材料统一提交司法行政机关，由司法行政机关核计学

时并记入档案。 第十七条 司法鉴定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

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后，可以免修年度继续教育学时： （

一）本年度内在境外工作六个月以上； （二）本年度内病假

、事假六个月以上； （三）女性司法鉴定人在孕期、产假、

哺乳期内； （四）其他非凡情况。 第十八条 对于无正当理由

，未达到规定的年度继续教育学时要求的，司法行政机关应

当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第四章 继续教育的组织治理 第十

九条 司法部负责规划、指导和监督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

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（一）制定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



规划并指导实施； （二）组织编写和推荐司法鉴定人继续教

育教材； （三）指导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评估工作； （

四）公布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名单。 第二十条 省级

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和治理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人继续教

育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（一） 制定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人

继续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； （二）确定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

人继续教育基地； （三）组织检查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人继

续教育工作。 第二十一条 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在司法行政机关

指导下，组织实施继续教育活动。 第二十二条 司法鉴定机构

应当为司法鉴定人参加继续教育提供便利条件。 鼓励司法鉴

定机构建立教育培训基金，用于司法鉴定人的教育培训。 第

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所称"相同专业"是

指鉴定人的专业学历、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和执业资格与

所拟从事的鉴定执业类别相一致。 本规定第八条第三款所称"

相关专业"是指鉴定人的专业学历、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和

执业资格与所拟从事的鉴定执业类别相关联。 第二十四条 本

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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